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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与多元用工形态的发展，使传统劳动法将劳动者视为同质“抽象弱者”的预设难以适配现实，

劳动者群体内部阶层分化显著。本文立足实质正义理念，探讨从“一体保护”向“分层分类保护”的范

式转型，通过分析劳动者从属性、议价能力与生存依赖度的差异，构建弱势、标准、强势三层分类框架。

针对超龄劳动者、新业态从业者面临的“保障失衡”“身份模糊”等制度困境，提出“统一底线、分层

配置”路径：以不可克减的劳动基准为统一底线，结合不同层级劳动者特性差异化配置权益。文章主张

将分层保护逻辑融入劳动法典编纂，实现底层劳动者精准保障与高层劳动者适度赋权，在坚守底线公平

的同时，回应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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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iverse forms of employment has rendered the tradi-
tional labor law’s assumption that workers are homogeneous “abstractly vulnerable” individuals 
increasingly incompatible with reality, as significant stratification has emerged within the work-
force. Grounded in the principle of substantive jus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a paradigm shift from 
“uniform protection” to “tiered and categorized protection”. By analyzing differences in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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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bargaining power, and degree of dependency on employment, it constructs a three-tier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comprising vulnerable, standard, and strong categories. Addressing insti-
tutional challenges such as “protection imbalances” and “ambiguous status” faced by older workers 
and those in new business models, the paper proposes a “unified baseline, tiered allocation” ap-
proach: establishing non-derogable labor standards as a unified baseline, while allocating rights 
and benefits in a differentiated manner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rkers at different tiers. 
The article advocates incorporating the logic of tiered protection into the codification of labor law 
to achieve precise protection for low-tier workers and appropriate empowerment for high-tier work-
ers, thereby upholding baseline fairness while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tructural shifts 
in the lab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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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者作为劳动法的核心主体，其“弱者性”是劳动法倾斜保护的理论基石。然而，在数字经济勃

兴、用工形态多元化及人口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劳动者群体内部正经历剧烈分化。从议价能力强势的企

业高管与技术骨干，到标准劳动关系下的普通劳动者，再到平台从业者、超龄劳动者等边缘群体，不同

主体在从属性程度、风险承担能力及权益保障需求上呈现出显著异质性。这种现实使得传统劳动法将劳

动者视为“抽象弱者”的同质性预设显得捉襟见肘，理论与制度层面的认知困境日益凸显。 
面对这一挑战，国内学界关于劳动者保护模式的研究正经历从“一体保护”向“分层分类”的范式

转型。既有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是理论框架的构建，以王全兴等学者为代表，较早提出“劳

动者分层保护”理论，主张依据从属性强弱、职业风险高低等因素对劳动者进行类型化区分，为差异化

保护规则的配置提供理论支撑[1] [2]；其二是具体领域的实证与拓展，针对平台经济与超龄劳动等新兴议

题，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现有制度的保障空白。例如，余飞跃等学者的研究指出，新就业形态从

业者面临较高的职业伤害风险，但其风险承受能力却相对较弱，亟需构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

形”的中间地带保护模式[3]。这些研究虽已触及劳动者分层保护的核心议题，但在体系化整合与制度转

化层面仍有待深化，尚未形成覆盖全面、逻辑自洽的实体法框架。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程序法层面作出了针对性调整，释放了强烈的

司法信号：通过独立增设“新就业形态用工纠纷”与“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案由，裁判规则正从“唯

年龄论”和“形式审查”转向对“实质从属性”的深度判断。这一制度调整虽有助于引导司法实践精准

识别用工实质，但程序法的完善尚不足以解决实体法层面权益保障“碎片化”的深层矛盾。如何将分散

的研究成果整合为系统化的制度设计，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文所依托的“实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理念，在法理上可追溯至马克斯·韦伯对“形式合理

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4]。劳动法领域的实质正义，不满足于法律规则的机械适用，而是强调根

据具体情境中主体的实际地位进行差异化调整。这种“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比例原则，正是分层保护

理论的正当性基础——它并非制造新的不平等，而是通过精准的制度供给，实现底线公平之上的实质平

等。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梳理既有研究与制度动态的基础上，探索劳动者分层保护的体系化路径，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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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动法典编纂与就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2. 范式转型与逻辑构建：分层保护的理论基础 

2.1. 从形式平等到实质正义的范式转型 

劳动法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根植于其相对于用人单位的结构性弱势地位。近代民法基于抽象人的

理性预设，将劳资双方视为形式平等的民事主体，这一视角遮蔽了劳动者在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从属处境，

从而催生了以倾斜保护为核心的独立劳动法体系。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与用工形态的剧烈变

革，劳动者群体的同质性假设已难以为继。 
当代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一端是企业高管与核心技术骨干，他们掌握稀缺人力资本，

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甚至在特定情境下能反向支配用人单位的决策；另一端则是超龄劳动者、新业态

从业者及农民工群体，他们虽在形式上可能脱离了传统的人格从属，却因算法控制、收入不稳定及社会

保障缺失而陷入更深层的生存脆弱性[5]。若继续固守抽象弱者的单一主体认知，不仅无法回应高层劳动

者保护过度的质疑，更会导致底层劳动者面临保护不足的制度性遗漏[6]。 
因此，劳动者分层保护理论的提出，实质上是劳动法从形式平等向实质正义的范式转型，旨在通过

从属性异化、议价能力断层及生存依赖度分化的分析，重构劳动法的主体认知框架，以应对技术进步引

发的阶层分化挑战。 

2.2. “求同存异”的核心逻辑与层级划分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求同存异构成了分层保护的核心逻辑。“求同”旨在划定劳动法适用的底线边

界，其标准仍应回归劳动从属性的本质，即综合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提炼出利用雇

主资源并接受雇主管理的基础判断准则，确保所有具备从属性特征的劳动者均不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 
而“存异”则是在确认身份的基础上，依据从属性程度的强弱、议价能力的高低以及就业形态的差

异，构建多维度的层级划分体系。具体而言，可将劳动者划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弱势层级劳动者，包括

超龄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其特征是从属性隐蔽化或算法控制特征，但生存依赖度极高，亟需强化基

础权益保障与程序性倾斜；第二，标准层级劳动者，为传统劳动关系下的普通白领与蓝领，具备完整的

从属性特征与中等议价能力，适用现行劳动法的常规保护规则即可实现利益平衡；第三，强势层级劳动

者，涵盖企业高管与技术骨干，其虽具从属性但议价能力显著，甚至存在反向支配可能。对此，在工时

制度上可考虑适用不定时工作制等弹性规则，并在解雇补偿计算及竞业限制等方面强化契约自治，以避

免法律倾斜机制发生保护错位。这种分层并非制造新的不平等，而是基于比例原则，对不同情况给予不

同对待，既坚持所有劳动者享有最低劳动报酬、职业安全、反就业歧视及基本社会保障等不可克减的统

一底线，又针对不同层级配置差异化的权益包，从而实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实质公平。 

3. 制度困境与结构错位：实证分析与问题诊断 

3.1. 超龄劳动者的“身份模糊”困境 

当前我国就业保障制度呈现出“一体多翼”的复杂格局，即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般性

法律为主体，以各类特殊群体权益规范为补充。然而，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深刻分化，这一格局正遭遇严

重的“割裂化”困境，表现为特定群体陷入保障盲区与保护机制的结构性错位。首先，超龄劳动者面临

着严峻的“身份模糊”困境。尽管 2025 年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关于超龄领待人员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的

机械规定，且 2026 年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专门增设了“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与“超龄劳动者劳务

合同纠纷”案由，试图在程序上回应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但在实体法层面，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配置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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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完善。 
尤其是工伤保险参保机制的衔接不畅与强制力缺失，导致大量超龄劳动者实际仍处于无保状态，或

只能依赖保障力度有限的商业意外险。部分依赖劳动收入维持生计的低养老金女性超龄劳动者在遭遇职

业伤害时陷入极度脆弱的境地，这与劳动法实质正义的价值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3.2. 新业态从业者的“保障失衡”困境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 2 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据了重要比例。2023 年第九次全国

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 8400 万人[7]。虽然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已

全面推开，截至 2025 年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达 2510 万人[8]，但现行社会保险体系仍主要依附于标准

劳动关系，平台企业往往利用现行法律在劳动关系认定上的规则空隙，通过与劳动者签订业务合作协议

等方式规避养老、医疗等核心社保缴纳义务。 
平台通过算法实施的“技术从属性”控制，使得劳动者在实质上受限于平台规则，却在法律形式上

被剥离了劳动者身份，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操作导致了权益保障层级的严重落差。正如有学者所指

出的，平台用工对于互联网大数据信息依赖程度很高，这些信息已在配套规则层面逐渐取代传统生产资

料的地位，形成新型劳动关系中最重要的控制手段。 

3.3. 女性劳动者的“交叉性歧视”困境 

女性劳动者面临着更为隐蔽的“交叉性歧视”困境。虽然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

歧视纳入监察范围并引入公益诉讼，但在非标准劳动关系中，女性往往因职业分布边缘化、用工形态灵

活化而遭受双重弱势挤压，“三期”保护难以落实，间接歧视举证困难，使得现有制度难以精准回应其

特殊需求。 

3.4. 高层劳动者的“保护错位”困境 

与底层劳动者“保障不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层劳动者面临着保护规则的适用困境。现行劳动

法对高管与普通员工适用同一套刚性规则，忽视了两者在力量对比上的根本差异。 
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偏离了劳动法倾斜保护弱者的立法本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

与管理僵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劳动法调整范围的刚性限制：劳动关系的认定虽已出现“不完全符合

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中间地带探索，但实体权利配置仍未摆脱“全有或全无”的二元逻辑惯性，一旦

认定为劳动关系即适用全套强制规范，未被认定则往往排除核心保护。这种缺乏弹性的调整机制，无法

适应劳动力市场对灵活性与安全性平衡的内在需求，导致了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明显脱节。 

4. 差异路径与精准保障：分层保护的具体方案 

基于前文对劳动者三个层级的划分，本章分别探讨差异化的保障方案。其基本思路是：对弱势层级

强化底线保障，对标准层级维持常规保护，对强势层级适度让位于契约自治。 

4.1. 弱势层级劳动者：强化底线保障 

对于超龄劳动者这一典型的弱势层级群体，其保障核心在于打破身份认定的桎梏，确立“基本权益

全覆盖”的原则。无论其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形式如何，均应保障其获得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以及职业伤害后的医疗救治权。 
特别是在工伤保险领域，可考虑畅通“按项目参保”或“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制度通道，将未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强制纳入工伤保障体系并明确用人单位的参保义务，消除商业保险与社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5135


林圣宇 
 

 

DOI: 10.12677/ojls.2026.145135 84 法学 
 

会保险之间的赔付落差。对于那些长期、稳定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且未享受退休待遇的超龄劳动者，司法

实践可倾向于认定其属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赋予其核心的劳动权益，包括合理的休息

休假安排，以回应其对劳动收入的高度依赖性。 

4.2. 新业态从业者：构建“中间层级”保护 

针对新业态从业者，关键在于正视其“算法从属性”的特征，明确“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

的法律地位，构建介于标准劳动关系与民事合作之间的“中间层级”保护制度[9]。在此框架下，无需强

行将平台从业者纳入传统的全套劳动法保护，但必须为其配置一个独立的“权益包”。 
核心内容包括：强制性的职业伤害保障、基于工作时长的最低收入保障、反算法歧视权以及合理的

休息休假权。可推动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的“松绑”，构建分层分类的社保体系：对每周工作时间达到

一定标准的全职平台从业者实施社保全覆盖；对兼职从业者，则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特征的“按单缴费”

或“即时参保”机制，确保其在遭遇职业风险时有坚实的社会保险兜底。同时，应赋予新业态从业者集

体协商权，通过工会或行业协会与平台就算法规则、计件单价、劳动定额等核心事项进行协商，以集体

力量弥补个体议价能力的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中间层级”保护的设计应避免过度增加平台企业的合规成本。保护力度的设定应

与平台用工的灵活性和经济可行性相协调，例如对兼职从业者适用较低的缴费比例或更弹性的参保方式，

以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同时维持平台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 

4.3. 交叉性弱势群体：精准反歧视救济 

对于具有“交叉性弱势”特征的女性劳动者，特别是处于弱势层级的女性农民工与超龄女性，保障

重点在于强化反歧视的司法救济与公益诉讼的介入。可在劳动争议处理中建立就业歧视的初步证明机制，

一旦劳动者提供存在差别对待的初步证据，即由用人单位承担其行为具有合法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倒逼

用人单位履行公平就业义务。检察机关应将非标准劳动关系中的性别歧视、薪酬不公等共性侵权问题纳

入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通过“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方式，推动行业性问题的解决。 

4.4. 强势层级劳动者：适度契约自治 

对于强势层级劳动者，保障策略可转向“适度限缩”与“意思自治”。鉴于其强大的议价能力与反

向支配力，可允许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工时制度适用、加班费计算基数、解雇补偿金上限等进行特别约

定，在基准性规范上赋予更大的契约自治空间，但不得克减安全卫生、反歧视等底线权利。 
在竞业限制纠纷中，法院应综合考量高管的实际职权范围、商业秘密接触程度及违约金约定的合理

性，避免机械适用高额赔偿。域外经验表明，多国劳动法通过“适用除外”机制将高管排除在部分劳动

基准法的强制性保护之外。例如，日本《劳动基准法》第 41 条将具有管理监督地位的人员排除在工时、

休息和休假规定之外；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对行政、管理、专业雇员适用加班费豁免；德国《工作时

间法》第 18 条允许对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例外约定。这种差异化处理既尊重了市场主体的自主安排，也避

免了法律干预过度扭曲市场机制，有助于实现保护与活力的平衡。 

5. 法典编纂与体系重构：分层保护的制度实现 

5.1. 法典架构的体系化设计 

当前我国正在全力推进劳动法典的编纂工作，这为劳动者分层保护理论的制度化落地提供了制度空

间。未来的劳动法典可以考虑突破传统单行法的零散调增模式，构建“总则一般规定 + 分则劳动者类型

化专章”的体系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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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则部分，可明确宣示“所有从事有偿劳动的自然人均受劳动法保护”的根本宗旨，设定以“劳

动从属性”为核心，兼顾“经济依赖性”的调整范围，不再单纯以标准“劳动关系”作为唯一的适用标

准，而是综合考量人身依附、组织纳入及经济依赖等多维标准，为分层保护提供上位法依据[10]。在分则

部分，应增设“劳动者分类保护”专章，改变按行业或工种立法的传统模式，转而依据劳动者层级设置

特别规定：针对超龄劳动者、新业态从业者、劳务派遣工及非全日制工等群体，制定区别于标准劳动关

系的特别规则，明确其权利义务边界，形成“一般规定兜底、特别规定优先”的法律适用逻辑。 

5.2. “统一底线 + 分层配置”的运行逻辑 

在这一体系架构下，可确立“统一底线 + 分层配置”的制度运行逻辑。第一层次是“统一底线”，

即无论劳动者处于何种层级、从事何种形态的工作，均享有获得最低劳动报酬、合理休息时间、劳动安

全卫生及职业伤害保障四项不可克减的核心劳动基准，这些权益具有基础性和强制性，具有绝对强制性，

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克减。第二层次是“常规保护”，适用于标准劳动关系下的中层劳动者，保留

现行劳动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解雇限制、经济补偿及全面社会保险等核心规则，维持劳动关系的稳

定性。第三层次是“强化保护”，专门针对弱势层级劳动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法律援助全覆盖、公

益诉讼支持以及欠薪应急周转金等机制，弥补其维权能力的不足，并在实体权益上探索工伤保险扩面、

反歧视特别救济等制度。第四层次则是“差异化配置”，针对强势层级劳动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充分尊重双方的契约自由，对加班费计算、解雇补偿上限等非底线管制性规范进行适度调整，避免法律

干预过度扭曲市场机制，实现保护与活力的平衡[11]。同时，差异化配置的程度应与企业的承受能力相协

调，避免因过度规制而削弱用工灵活性。 

5.3. 配套支撑机制的完善 

为确保分层保护制度的有效运转，可考虑构建完善的配套支撑机制。首先是公益诉讼机制的常态化

与法定化，明确将新就业形态、超龄用工等非标准劳动关系群体的劳动经济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

缓解个体诉讼成本高、取证难的问题，实现对行业性侵权的系统治理。 
其次是集体协商机制的实质化，针对原子化的新业态从业者，推动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由工

会代表劳动者与平台企业就算法伦理、劳动定额、报酬标准等核心议题进行协商，提升劳动者在平台规

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最后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适应性改革，依托数字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与工伤保险转移接续

信息平台，打破地域与身份壁垒，构建“统账结合、灵活缴费、便携转移”的社保模式，实现社保权益

的便携性和连续性，增强社会保障对全体劳动者的覆盖面。 

6. 结语 

劳动法需要持续回应现实生产关系的变化。从“抽象弱者”的单一预设迈向“分层分类”的实质正

义，是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极化分化的重要路径，也体现了劳动法向实质正义的深化。 
本文所构建的分层保护理论框架，并非旨在消解劳动法的统一性或制造新的身份壁垒，而是试图在

坚守不可克减的底线基础上，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回应当前就业保障中存在的“保护不足”与“保

护错位”并存的结构性困境。 
未来，随着劳动法典编纂工作的推进，劳动者分层保护理念或可获得更系统的法律表达。通过构建

“总则一般规定 + 分则类型化专章”的法典架构，有助于形成一套兼具统一底线与弹性空间的制度框架。

在这一框架下，不同层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可望获得更为精准的制度回应。这一制度演进标志着劳动法

从形式平等向实质正义的深化，旨在适应多元复杂的用工生态，通过差异化的规则配置平衡灵活性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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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从而优化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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